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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2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新药业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24 号 

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第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4月 28 日以现场与通

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2016 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。本次会议应参加

董事 9 人，实参加董事 7 人，董事张建津、马贵中未出席本次会议。

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召开董事会

会议的规定。会议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中国准则第一季度报告全文、摘要

以及国际准则第一季度报告。 

据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及管理层所知，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将致

使该报告不确实或具有误导性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二、审议通过了公司投资不超过 25,000 万元建设中新药业医药

物流中心项目的议案。（详情请参见附件一）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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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  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中新药业医药物流中心项目的议案 

为提高现代医药物流服务水平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，进一步实现

公司所属企业成品库优化，根据新版 GSP 认证标准，公司拟选址新

建中新药业医药物流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医药物流中心”），具体情况如

下： 

一、项目的拟建地点 

医药物流中心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天津北辰区医药园区内，东临天

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。 

二、项目的建设规模 

医药物流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31,222.48 平米，其中包括建设

物流仓库、办公楼、后勤生活楼、门卫室（包括传达室、消防控制室

和保安宿舍）、设备站（包括设备用房、司机休息室和行政库房）。 

三、项目的总投资 

医药物流中心项目预计总投资不超过 25,000 万元，建设所需资

金全部自筹。预计总投资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.37%。 

四、项目的必要性 

1、整合资源，整体筹划，解决仓储瓶颈。 

医药物流中心项目的整体筹划建设，不仅满足了公司所属商业板

块医药公司的自用，解决了限制企业发展的仓储瓶颈，还可以实现对

公司系统内企业的仓储以及人力资源的整合，满足公司系统内企业的

仓储需求，减少了各企业多头投入。 

2、建设第三方物流，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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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，我国医药市场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局

面，要在竞争中赢得优势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，必须寻找新的经济

增长点。由于新版 GSP 对药品经营准入门槛的要求大幅提高，目前

各地一些中小型医药商业企业已开始转向委托第三方物流开展仓储

与配送服务，国家从规划与政策层面上也在鼓励发展第三方医药物

流，这些也为医药公司今后能够开展三方物流服务，开辟新的经济增

长点提供了发展机会。 

3、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

利用现代物流和信息技术，集仓储管理和物流配送为一体进行规

模化的采购，有效整合产业链中的上下游资源，最大限度地减少流通

环节，挖掘流通过程中的“第三利润源”。医药物流企业能够实时了解

企业所经营品种的库存和销售动态，及时了解市场情况，及时调整库

存品种，形成高效、快速的反应能力，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。 

 

 


